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LVER GRA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上午十一
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花城大道769號廣州嘉昱中心26樓一號會議
室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
訂）以下決議案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Silver Grant Hainan Investment (BVI) Limited與銀建
集團有限公司訂立日期為2023年10月11日的買賣協議（「第一項買賣協議」，其
註有「A」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大會，並由股東特別大會主席簽署以資識
別），內容有關買賣泰境發展有限公司的100%已發行股份以及本公司墊付的貸
款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

(b)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本公司董事（「董事」）代表本公司按其全權酌情認為就使第
一項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生效或與之有關而屬必要、合適、適宜或
權宜簽署及簽立一切有關文件、協議、契據、行為、事件及事宜，並作出一切
有關行動及事宜及採取一切行動，並同意有關董事認為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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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利益的有關更改、修訂或豁免或與之有關的事項（不包括對該等文件或其任何
條款的任何更改、修訂或豁免，而該等更改、修訂或豁免與第一項買賣協議所
規定者有根本性及重大差別，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

2.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Gao Jimmy Z.訂立日期為2023年10月11日的買賣協
議（「第二項買賣協議」，其註有「B」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大會，並由股東
特別大會主席簽署以資識別），內容有關買賣第二批物業（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
2023年11月22日的通函（「通函」），其註有「C」字樣之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大
會，並由股東特別大會主席簽署以資識別）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

(b) 授權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代表本公司按其全權酌情認為就使第二項買賣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生效或與之有關而屬必要、合適、適宜或權宜簽署及簽立
一切有關文件、協議、契據、行為、事件及事宜，並作出一切有關行動及事宜
及採取一切行動，並同意有關董事認為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的有關更
改、修訂或豁免或與之有關的事項（不包括對該等文件或其任何條款的任何更
改、修訂或豁免，而該等更改、修訂或豁免與第二項買賣協議所規定者有根本
性及重大差別，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

承董事會命
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海良

香港，202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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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凡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發言及
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溛：


